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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天职业字[2024]26530-4 号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或“永清环保”）委托，审核了

后附的贵公司编制的《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

项说明”）。 

一、管理层对专项说明的责任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的

相关规定，编制永清环保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永清环保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核查工作，以对我们是否发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专项

说明所述信息与经我们获取的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形成结论。在核查工作中，我

们结合永清环保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对、询问、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核

查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编制的专项说明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

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的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为满足《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

办理》的要求之目的参考使用，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本会计

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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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续） 

天职业字[2024]26530-4 号 

 

 

 

 

 

 

 

 

 

 

 

 

 

 

 

中国·北京 

二○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康代安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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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2024 年 4 月 19 日，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规定，企业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

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合理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

式有重大改变的，应当改变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公司刚性填埋场及退役费用经济利益预期实

现方式与库容量紧密相关，原来的“年限平均法”已不能及时、真实、准确的反映企业的当

期实际经营情况。因此公司对刚性填埋场及退役费用折旧计提方法重新进行审慎评估。为了

更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决定将公司刚性填埋场及退役费用折旧方法变更为工作量法。 

二、 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变更的内容 

根据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司决定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刚性填埋场及退役

费用折旧方法，变更前后的情况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刚性填埋场及退役费用 年限平均法 工作量法 

（二） 变更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规定，企业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

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合理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

式有重大改变的，应当改变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会计估计是企业根据现有资料对未来所做的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新的信息及积

累更多的经验，需要进行相应修订，以更好的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即发生会计估计变

更。公司取得了新的信息，积累更多经验及发展变化。基于此情况，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

反映刚性填埋场及退役费用折旧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公司拟根据实际情况并结合同行业

惯例，调整刚性填埋场及退役费用折旧方法，依据合理、充分。 

同行业会计估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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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公司 相关会计估计表述 比较结论 

上海环境（601200） 

固定资产中填埋库区及退役费用的折旧采用

工作量折旧法计提，按照固定资产使用期内完

成工作量的比例计提折旧费。 

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后一致 

绿色动力（601330） 
本集团之子公司绿益（葫芦岛）环境服务有限

公司的危废填埋场按照工作量法计提折旧。 
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后一致 

东江环保（002672） 

危险废弃物填埋场采用工作量法（即填埋量）

计提折旧，无净残值，具体方法为按实际填埋

量占预计总填埋量的比例计提折旧。 

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后一致 

（三） 会计估计变更的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四） 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公

司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不会对公司以往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经初步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 2024 年度固定资产折旧额预计减少约 775.2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及净利润预计增加 775.25 万元，实际金额以经审计的

2024 年年度报告为准。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9 日 

 

 


